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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見賢思齊。 

(四)持續辦理各項就業訓練班隊，提升大陸配偶謀職能力。 

(五)辦理榮民娶大陸配偶子女就學營養午餐補助。 

(六)針對夫妻年齡差距過大、配偶行蹤不明、未共同居住及多次結（離）婚等婚姻異常狀況

榮民家庭，建立個案紀錄，並與當地社政、戶政、移民、警政等單位建立橫向連絡管道

，以預防及杜絕兩岸婚姻不法案件。 

四、輔導會未來精進作為： 

(一)建置完整之通報網絡，並持續與移民署合作強化業務聯繫窗口。 

(二)配合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政策及實施方案」，持續強化榮民娶陸配婚姻輔

導。 

(三)結合社會資源，將經濟弱勢之榮民家庭或需協助之大陸配偶，轉介地方政府或社福團體

。 

(四)與內政部戶政司比對清查榮民與外籍或大陸配偶多次婚姻詳細紀錄資料，並提供內政部

移民署及警政署有關與大陸人士有 2 次以上婚姻榮民名冊，俾協助清查渠等婚姻真實性

，及配合掌握異常個案，共同防制降低婚姻詐騙情事發生。 

（六十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對高職的衝擊，

影響學生選擇，教育部應從多面向著手，避免高職走入歷史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10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6-117） 

陳委員根德針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對高職的衝擊，影響學生的選擇。教育部應從多面向著

手，避免高職走入歷史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未考慮高職類科選才特殊性，應以性向決定學生是否念高職，而不是成績

。有關高職學生升學相關說明如下： 

(一)101 學年度全國後期中等學校核定招生名額近 33 萬個名額（不含進修學校），實際招生

人數為 30 萬餘人，實際招生比率近 9 成。高中普通科實際招生人數為 11 萬 608 人、高

職（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為 11 萬 9,956 人、高職（建教班）為 1 萬 195 人、實用技能

學程為 1 萬 5,154 人、綜合高中為 2 萬 5,694 人；經統計後發現，101 學年度中等技職教

育實際招生人數（含五專、高職、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建教班、實用技能學程）共 16 萬

4,038 人，約占 5 成 5，顯見高職學生數仍占多數，未來教育部會透過增調科班及核定高

職招生人數等機制，符應產業人才需要，避免造成高職弱化。 

(二)101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計 496 所，其中高級中學（高中）計 341 所，職業學校（高

職）計 155 校。雖然，高職整體校數少於高中，但因高中得附設職業類科，故整體職業

類科學生確實多於普通科學生。近五年來，普通科（含綜合高中學術學程）及職業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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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綜合高中專門學程）人數比率，分別為 3 成 8 及 6 成 2。 

(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要旨，最重要的是要滿足每位國中畢業生適才適所、就近入學、

適性揚才的進路需求，有關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國中技藝教育、高職、綜合高

中、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及建教合作班、綜合職能科、實用技能學程、進修學校等中等技

職教育之定位與發展方向，皆係奠基於以往政策的重要成果，繼續朝向精緻、多元、創

新、公義、永續的方向持續深根、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29 個方案中，與高職教育

相關共計有 15 個方案，其中包括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

質化實施方案、高中高職學校資源分布調整實施方案、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教育部

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方案、技職教育宣導方案、高中高職免試就學區規劃實施方案、

高中高職及五專免試入學實施方案、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高中職免學費

方案、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生涯輔導實施方案、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職能培訓輔

導方案、提升高中職教師教學品質實施方案、高中職發展轉型及退場輔導方案、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宣導方案等，表示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非常重視高職的發展。 

(四)近來有部分免試就學區的高職學校反映，該區 103 學年度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中，高職學

校志願選填係以「科」為單位，且在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表中，每一個志願分數皆逐一遞

減；但一所高職內設有多科別，積分計算時如以「科」為志願，恐將造成較冷門的群科

、稀有類科、產業特殊需求類科或特殊科別無學生選讀等現象。本部已於 102 年 1 月 29

日召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諮詢會第 1 次臨時會」會議中就前開問題決議，各區超額

比序項目之志願序「積分」部分，係採「科」、「群」或「校」為單位，可由各區依其

學校需求、資源分布等情況，因地制宜規劃之。 

(五)有關免試入學超額比序係由各區教育審議委員會通過，並已訂定一致性規範，為因應技

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之特殊招生需要，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中已明定，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得擬具課程計畫、招生計畫、名額及免試入學方式，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二、有關 103 年 8 月第一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生就要進入高中職就讀，目前經費不足，可考慮

改以排富的方式優先補貼弱勢學生學費，讓有限的教育資源充分利用乙節： 

(一)教育部依據總統 100 年元旦祝詞之宣示，在衡酌政府財政狀況及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推動目標，規劃「高中職免學費方案」（含五專前三年），並報經本院同意。 

(二)學校有公私立之別，但保障與照顧學生受教權益則無公私立之分，高級中等教育的發展

主軸在於「適性揚才」，政府推動免學費政策即是鼓勵學生均能「適性就學」，不因家

庭經濟因素、學費負擔考量而限制選讀公立或私立學校，而以尊重學生選擇理想科別之

意願為目標，真正落實適性導向的生涯規劃，發展個人專長及自我特色。基於教育機會

均等，不因學生家境差異選讀公、私立學校或不同群科，所有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

學生均為免學費政策之適用對象。因此，高中職免學費方案將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實施期程，自 103 學年度起實施全面免學費（不排富）。 

(三)教育部為兼顧教育需求及國家財力，完整規劃財務，以確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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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順利推動，於 100 年 9 月經行政院核定實施計畫後，101 年度即編列總經費 288.58 億

元，102 年則核列 288.96 億元，較 101 年度總經費淨增加 0.38 億元；其中，主要增加於

高中職均優質化相關計畫經費 3.38 億元及學生適性輔導經費 4.4 億元等。因此，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相關經費係採「統籌調度，確保無虞原則」編列，並非每年均應增加 200

億元。 

三、我國教育過分看重學位，整個社會都必須反思。台灣可以說超過 100%都能上大學，但學用落

差大，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見得符合產業需求。為培養優秀的技職人才，使學生了解高職發展

，落實生涯輔導，教育部努力如下： 

(一)技職宣導：為使民眾了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中規劃有「技職教育宣導方案

」，將針對全國 9 百多所國中進行所有師生及家長的技職教育宣導，於國中一年級由全

國技專校院至國中學校針對師生家長進行技職教育學制及特色發展、高中職五專類科簡

介，國中二年級則規劃國中學生至鄰近技職校院或產企業界進行實習體驗活動，國中三

年級則針對師生家長更深入介紹技職教育升學進路，並搭配校內生涯輔導工具引導學生

適性選擇。 

(二)生涯輔導：為協助學生認識自我、了解教育與職場環境的關係、培養生涯規劃與決策能

力，以進行生涯準備，找出最適合的進路。從教師、輔導人員及家長三種不同的角色進

行輔導，分別說明如下： 

1.「教師端（如導師課任老師等）」可提供的協助，主要包括： 

(1)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2)技藝教育課程選習。 

(3)生涯發展教育課程融入。 

(4)強化教師自身輔導知能。 

2.「輔導人員端」可提供的協助，主要包括： 

(1)訊息提供。 

(2)生涯發展教育課程。 

(3)團體生涯諮商。 

(4)個別生涯諮商。 

3.「家長端」可參與的方式 ，主要包括： 

(1)運用親職教育研習，讓家長熟悉生涯決定的過程。 

(2)學校彙整家長人力資源，運用學校課程空白時段，進行職業探索活動。 

(3)運用家長會資源，例如，家長會可成立獎學金頒給技藝教育課程表現優異之學生等

。 

(4)家長可與學校因應在地文化與社區需求，訂定共同發展之機制，辦理生涯探索、生

活關懷與輔導課程或活動。 

(三)「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透過學制彈性，協調廠商提供高職與技專學生就學期間工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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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津貼補助，對學校而言，與業界合作能據以發展系科本位課程規劃，因應社區發展

特色的需求，發揮技職教育辦理之優勢。對學生而言，學習內容結合理論與實務，能夠

培養學生畢業即就業的能力。 

(四)技職再造：為落實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平衡國內人力供需，及回應外界對技職教育的期

待，爰以第一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執行成果為基礎，並依據臺灣整體環境現況與社會需

求，參考先進國家作法，研提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方案，期達成「無論高職、專科、技

術校院畢業生都具有立即就業的能力」、「充分提供產業發展所需優質技術人力」、及

「改變社會對技職教育的觀點」，以達成「提升技職教育整體競爭力」之目標，爰十二

年國教絕對不會消滅高職，反而會加強技職體系，並規劃於 5 年內投入新臺幣 200 億經

費，推動第二期技職再造，協助技職教育精進發展。 

四、103 年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家長及學生需做哪些準備乙節： 

(一)對家長而言，宜先改變價值觀念，不需再以考試分數做為唯一評量孩子價值的標準，應

尊重孩子能力差異，鼓勵並協助孩子多探索，去發現自己的性向與興趣，發展自己的潛

能。另外，平日重視親子的溝通，要鼓勵孩子獨立思考；並可多與導師、輔導室聯絡，

掌握學校提供的資訊，留意免試就學區內高中職個別的特色，國九時認真考量學校的升

學輔導建議，協助孩子未來選擇合適就讀的學校。 

(二)對學生而言，當升學制度有所改變時，需要改變以往為考試而讀書的觀念，上課專心聽

講，勇於思考與發問，學習時不要有主副科的差別；多參加學校社團或各項課外活動，

以發掘自己的興趣；對技術職業教育有興趣的人，可多參與試探性的技藝教育課程；經

由參觀社區高中職的機會，多蒐集相關高中職特色的資訊；對自己的未來進路有疑問時

，多徵詢輔導老師與導師的意見。 

（六十九）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組織再造行政院版本草案，反而讓

公務員額數愈改愈多，甚至讓部分機關內雇員轉任為公務員，

以致讓政府人事支出成本也愈來愈高，不僅有損社會民眾觀感

、加深政府財政困境，更有自肥的惡意動機。爰此，此不公不

義的改革草案根本一開始就不應該提出」一案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0） 

一、本次行政院組織改造，本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均秉持「當增則增，應減則減

」原則，依新機關核心業務職掌，核實控管各機關員額配置合理精實。經統計自 101 年組改

啟動迄今，中央機關預算員額已自 101 年度 233,204 人減少至 102 年度 231,313 人，計精簡

1,891 人，精簡率約 0.8%。整體而言，中央機關預算員額規模已趨向精簡，尚無藉由組改而使

政府員額擴編情事。 

二、至有關本次組改勞工保險局等機關金融雇員升等及格人員轉任正式公務人員部分，查本院為使


